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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办法 

 

为保障复试科学有效、公平公正，根据《上海财经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录取办法》，现将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具体办法公布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执行国家及我校的招生政策，严肃招生纪律，坚持“公正、公平、公开”

原则，科学选拔，规范管理，确保招生质量。以提高人才选拔质量和维护教育公

平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切实做好复试和录取工作。 

二、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名单 

（一）根据校复试指导性意见、各专业招生计划和具体考试情况确定各专

业复试分数线和差额复试人选，差额比例约为 1:1.3。 

具体专业分数线和复试名单请登录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s://yz.sufe.edu.cn/）查询。 

（二）硕博连读项目考生填报志愿 

初试报考经济学门类大口径专业的考生请在规定时间进行志愿填报。 

考生可从下列 A、B、C、D四个系列专业中选报志愿： 

A、政治经济学 

B、经济思想史 

C、经济史 

D、经济理论与应用（大口径，包括三个专业） 

D1、西方经济学 

D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D3、数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方向） 

说明： 

（1）第一志愿选择 D系列专业的考生，第二志愿必须填 D系列专业； 

三、复试内容与形式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2021 年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

式开展，具体复试内容包括： 

1．专业知识水平及综合素质能力面试（专业面试）：满分 100 分； 

https://yz.s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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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语口试：满分 100 分。 

四、复试提交材料 

考生须于规定时间内登录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s://yz.sufe.edu.cn）线上提交报考资格审查材料，提交材料包括： 

1．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正反面印在一页 a4 纸上）扫描件； 

2．经本人签名，填写日期的《诚信复试承诺书》； 

3．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历届生）； 

4．学生证原件和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扫描件（应届生）； 

5．大学学习成绩单扫描件； 

6．发表论文及获奖证明扫描件。 

特别强调： 

1．考生提交材料将作为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的复审依据，请务必完整、准确、

清晰提供有关材料，如有提供任何虚假、错误材料和信息，无论何时一经发现将

根据相关规定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2．未提交材料者不得参加线上报到和复试，并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 

3．新生入学报到时，我院将对有效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

验结果等报名材料原件及报考资格进行再次审查，对不符合规定或弄虚作假者，

一经查实，取消入学资格。 

五、复试安排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六、复试成绩使用   

1．复试成绩计算方法：复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80%+英语口试成绩×20% 

2．综合成绩计算方法：综合成绩=初试成绩÷5×70%+复试成绩×30% 

七、录取规则 

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由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其中复试成绩（面试成绩）不

合格（百分制不足 6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 

对于硕博连读项目，将遵循以下规则： 

1．第一志愿填报 D系列各专业考生： 

（1）根据综合成绩统一排名，不分专业确定拟录取名单； 

（2）拟录取名单确定后，根据第一志愿分专业，只有当一个专业的第一志

愿不能招满时才考虑第二志愿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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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专业，原则上只录取第一志愿考生。 

3．当一个专业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考生都不能招满时，将按照综合成绩择

优录取未被院内其他硕博连读专业录取的考生。 

八、违规处理 

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复试过程

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复试全程只允许考生一

人在面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出。若有违反，视同作弊。 

考生应认真阅读教育部《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以及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 

考生须知晓：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

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

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

为都将触犯刑法。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规定严肃

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后 3 个月内，我校将按

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

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九、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5903224 

联系人：陈老师 

邮箱：caqok@sufe.edu.cn 

微信公众号：soeshufe 

 


